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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粤环审〔2021〕145号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汕湛高速揭西大溪至

博罗石坝段环境影响报告书（重新报批）的批复

广东省路桥建设发展有限公司汕湛分公司：

你公司报批的《汕湛高速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环境影响报

告书（重新报批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等材料收悉。经研究，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2011年 1月 19日，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以粤环审〔2011〕

21 号文批复汕头至湛江高速公路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环境影

响报告书。该批复涉及的项目建设方案由主线和五条连接线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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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中，主线起点位于揭西县大溪镇，接汕湛高速汕头至揭西段，

沿途经过揭阳市揭西县、梅州市五华县、河源市紫金县及惠州市

博罗县，终点接广河高速公路，全长 164.634公里，设计时速为

120公里，双向六车道。五条连接线总长 29.65公里。2015年 7

月 30日，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以粤环审〔2015〕358号文批复汕

湛高速公路揭西大溪至博罗石坝段项目紫金连接线工程调整环

境影响报告书。

项目于 2012年 8月开工建设，2015年 12月建成通车。项目

实际施工阶段，线位发生变更。变更后，项目由主线和揭西连接

线、敬梓连接线、紫金连接线、蓝塘连接线四条连接线组成。其

中，主线的起点和终点、途经市（县）、设计时速、车道数与原环

评批复涉及的建设方案一致，全长 160.339公里；线位发生横向

位移，位移超出 200米的总长度达主线总长的 66.89%；新增穿越

自然保护区、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；沿线声环境保护目标新增

39处，增加比例为 41%。揭西连接线、敬梓连接线、蓝塘连接线

较粤环审〔2011〕21号批复涉及的建设方案未发生重大变化，紫

金连接线较粤环审〔2015〕358号批复涉及的建设方案未发生变

化。

根据原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

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》（环办〔2015〕52号）及《高速公路建设

项目重大变动清单（试行）》，该项目线位变动属于重大变动。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，项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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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发生重大变动的，建设单位应重新

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二、根据报告书的评价结论，河源市、梅州市、惠州市和揭

阳市生态环境局的初审意见和省环境技术中心出具的技术评估报

告，在全面落实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、生态保护和环境风

险防范措施，确保生态环境安全的前提下，我厅原则同意报告书

中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和拟采取的生态环境保护措

施。项目运营期还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：

（一）做好地表水环境保护工作。严格执行水源保护相关规

定，在水源保护区跨越路段，路基采用连续防渗边沟，并设事故

应急池及配套径流收集系统；在水源保护区附近设置明显的标语

警示牌，采取有效措施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通行，落实各项环境

风险防范措施，确保饮用水源安全。服务区、管理站生活污水经

地埋式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达到《水污染物排放限值》

（DB44/26-2001）第二时段一级排放标准后排入农灌沟渠，严禁

直接排入周边敏感水体。收费站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，由

当地环卫部门定期抽运。

（二）加强沿线生态环境保护工作。对取土场、弃土场、临

时弃渣场及时采取绿化、植被恢复等生态修复措施，防止因水土

流失造成环境污染，确保生态环境安全。

（三）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。加强沿线敏感目标噪声影响

跟踪监测，根据运营期监测结果及时增补和完善降噪措施，确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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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线各环境敏感目标的声环境满足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

（GB3096-2008）相应声环境功能区噪声限值。对线路经过的规

划的住宅、学校、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用地路段，配合地方政

府合理规划和调整沿线土地的使用。

（四）分类收集处理各类固体废物。及时清运、妥善处理运

营产生的各类固体废弃物，建筑垃圾等运往指定的弃渣场，生活

垃圾经定点收集后交由城市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；危险废物的污染

防治须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对危险废物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送有资质

的单位处理处置。

（五）有效防范环境风险。结合项目环境风险因素，制定突

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，落实防范和应急措施，加强对

敏感路段交通及环保设施的管理。强化跨越东江、横江水库、琴

江、秋香江、龙潭河、秋溪河、清溪河等敏感水体路段的地表径

流收集和引排系统、事故应急池、防撞抗撞等措施，防止交通事

故引发的水环境污染，确保水环境安全。

（六）在运营过程中，加强与沿线单位和公众沟通协调，及

时回应和解决公众关心的生态环境问题，切实保护其合法环境权

益。

三、项目环保投资应纳入工程投资概算并予以落实。

四、项目建设应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

程同时设计、同时施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“三同时”制

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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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个工作日内，将批准后的环

境影响报告书送至河源市、梅州市、惠州市和揭阳市生态环境局，

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日常监督检查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

2021年 6月 3日

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、工业和信息化厅、自然资源厅、住房城乡建设

厅、交通运输厅、农业农村厅、统计局、林业局，河源市、梅州

市、惠州市、揭阳市生态环境局，省环境技术中心，中海环境科

技（上海）股份有限公司。

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1年 6月 3日印发


